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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注意事项

一、报名流程
报考人员应登录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网址：http://zg.cpta.com.cn/examfront/，简称“网报平台”，下同）进行报名。
（一）网上注册
报考人员在首次注册上传照片前，必须先下载“证件照片审核工具”进行照片处理并上传照片。
新报考人员注册信息增加学历、学位证书编号、学历层次、培养方式、毕业学校、毕业时间、所学专业等字段信息的采集。
老报考人员需在注册库中补充学历、学位证书编号等信息。
报考人员及时注册或按要求完善已注册信息，报考前需认真阅读报考条件和信息填报说明要求，了解不实承诺后果，守信践诺。
（二）注册核查
注册核查分为在线自动核查、在线人工核查。
在线自动核查：
1. 报考人员身份证类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的可在线自动核查。
2. 报考人员学历信息在2002年至今的大专以上（含大专），学位信息在2008年9月至今范围内的，可在线自动核查。
3. 学历学位信息不在自动核查范围的2002年以前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的报考人员，2008年9月以前取得学位的报考人员，可登录报名系统上传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进行验证/认证并下载PDF格式的学历、学位相关验证/认证报告（含《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认证报告》），进行网上在线核查。
4. 报名材料上传。符合“考全科”报考条件6的人员应上传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原件电子扫描件，进行在线核查；符合“免2科”报考条件的人员应上传高级或正高工程师职称证书原件电子扫描件，进行在线核查；符合“免1科”报考条件的人员应上传本科毕业时所学安全工程专业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证书原件电子扫描件，进行在线核查；符合“增报专业”报考条件的人员应上传已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或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原件电子扫描件，进行在线核查。
在线人工核查：
5. 其他身份证类型无法通过自动核查的，请上传身份证件原件电子扫描件进行在线人工核查。
6. 境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信息在线自动核查未通过的报考人员，请登录报名系统上传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进行验证/认证并下载PDF格式的学历、学位相关验证/认证报告（含《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认证报告》），进行在线人工核查。
7. 国（境）外学历、学位请登录报名系统上传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书进行在线人工核查。
（三）报名核查
8. 适用告知承诺制人员报名核查流程。
报考人员开始报名，填写报名信息，通过“在线核查”，“适用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可以选择报名处理方式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报考”。
（1）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报考，按“是否需要上传材料”要求，上传报名所需材料，确认报名信息。
注册和报名核查在线通过且级别是“考全科”人员可免予核查。免予核查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已作出承诺的；
②身份、学历学位信息已经通过在线方式自动完成核查；
③所学专业与允许报名专业匹配；
④在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中无记录的。
（2）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报考，按要求上传所需材料、确认报名信息后，进行在线人工核查。
9.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人员范围和报名核查流程。
（1）在资格考试报名中存在虚假承诺行为的人员，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2）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第31号令），存在严重违纪违规行为或特别严重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且在记录期内的人员，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3）“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报考人员填写报名信息并通过注册信息在线核查后，按要求上传所需材料，确认报名信息后，进行在线人工核查。
10. 适用告知承诺制人员申请撤回的报名核查流程。
报考人员作出承诺后，可在未缴费且报名截止前撤回承诺，报名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确认报名信息后，进行在线人工核查；报考人员撤回承诺的，本年度此项考试中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
（四）在线人工核查范围：
1.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相关事项的；
2. 未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相关事项的；
3. 撤回承诺申请的；
4. 身份信息、学历学位等无法自动核查通过的。
（五）网上缴费
资格核查通过后报考人员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未在规定时间交纳考试费用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报名。
二、报名注意事项
1.注册库中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无法更改，请考生注册时认真核对准确。
2.用户注册时提交的手机号码在注册库中是唯一的，请考生填写本人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如考生手机号变更，请及时在注册信息维护中变更本人的手机号码。
3.审核前，报考人员可以自行取消确认修改其他报名信息；审核后，需到当地人事考试机构修改报名信息。
4.报考人员缴费前修改报考级别后，需重新进行资格审核。
5.缴费成功后，报考人员不允许修改报名点、报考级别、报考科目等报考信息。其他有关个人信息需要更正的，持本人身份证、报名表到当地人事考试机构办理。
6.用户名或密码遗忘可通过手机号或密码提示问题找回，也可以本人持身份证到当地考试机构重置密码。
7.请考生尽量选择承诺制报考，按网报流程进行报名。如有问题请致电当地人事考试机构电话咨询（工作日：9：00—11:30，14:30—17:00），咨询电话详见湖北省人事考试网。报“考全科”或“增报专业”省直报名点资格审核部门是湖北省应急救援中心，咨询电话：027-87840720、87898570（工作日：9：00—11:30，14:30—17:00），其他各市州资格审核咨询电话请详见报名表。
三、答题注意事项
1.应试人员应试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试卷和答题卡，防止他人抄袭造成雷同答卷，考试结束后采用技术手段甄别为雷同答卷的考试答卷，将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处理。
2．《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技术基础》3个科目为客观题。《安全生产专业实务》科目为主客观题混合科目（即主观题科目），答题前必须仔细阅读应试人员注意事项（试卷封二）和作答须知（专用答题卡首页），答题时使用规定的作答工具在专用答题卡划定的区域内作答。
3.应试人员应试时只允许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和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具有通信、记录、拍照、存储、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带至座位。考场上备有草稿纸供应试人员使用，考后收回。















附件2
各专业类别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行业界定表
	序号
	专业类别
	执业行业

	1
	煤矿安全
	煤炭行业

	2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金属非金属矿山行业

	3
	化工安全
	化工、医药等行业（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石油天然气储存）

	4
	金属冶炼安全
	冶金、有色冶炼行业

	5
	建筑施工安全
	建设工程各行业

	6
	道路运输安全
	道路旅客运输、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机动车维修和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

	7
	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
	除上述行业以外的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石油天然气开采、燃气、电力等其他行业








附件3
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参考目录
	序号
	学历（学位）
	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

	1
	中专学历
	农林牧渔类、资源环境类、能源与新能源类、土木水利类、加工制造类、石油化工类、轻纺食品类、交通运输类、信息技术类。

	2
	大学专科学历
	农业类、林业类、资源勘查类、地质类、测绘地理信息类、石油与天然气类、煤炭类、金属与非金属矿类、环境保护类、安全类、电力技术类、热能与发电工程类、新能源发电工程类、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非金属材料类、建筑材料类、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土建施工类、建筑设备类、建设工程管理类、市政工程类、房地产类、水利工程与管理类、水利水电设备类、水土保持与水环境类、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铁道装备类、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航空装备类、汽车制造类、生物技术类、化工技术类、轻化工类、包装类、印刷类、纺织服装类、食品工业类、药品制造类、粮食工业类、粮食储检类、铁道运输类、道路运输类、水上运输类、航空运输类、管道运输类、城市轨道交通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通信类、物流类、公安管理类、公安指挥类、司法技术类。

	3
	大学本科学历
	工学门类的所有专业类；公安学类、化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工业工程类。

	4
	第二学士学位
	

	5
	硕士学位
	工学门类的所有学科；工程硕士、工程博士以及2018年对应调整后的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8种专业学位类别；管理学门类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6
	博士学位
	


注：中专泛指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附件4
关于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安全工程
专业查验方法的有关说明
《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符合《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中的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本科毕业时所学安全工程专业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技术基础》科目。根据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发布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T/CEEAA 001）适用范围，报名免1科的人员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普通四年制本科安全工程专业毕业。
安全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查验方法如下：
（一）查验时，以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认证查询结果为准，网址：http://www.ceeaa.org.cn/gcjyzyrzxh/gcjyzyrzjlcx/index.html
（二）报名人员本科毕业时的学校名称和专业名称须与认证查询结果保持完全一致，且毕业时间须在相应的认证有效期开始时间和截止时间内。
（三）认证查询结果中，有效期截止时间标注“有条件”的，其有效期截止时间可按当前年度有效进行界定。





附件5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代码及名称表
	考试名称
	级别
	专业
	科目

	046.中级
注册安全工程师
	04.
考
全
科
	01煤矿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3.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煤矿安全）

	
	
	02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3.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03化工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3.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化工安全）

	
	
	04金属冶炼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3.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冶炼安全）

	
	
	05建筑施工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3.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建筑施工安全）

	
	
	06道路运输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3.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道路运输安全）

	
	
	07其他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3.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其他安全）

	
	03.
免
1
科
	01煤矿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煤矿安全）

	
	
	02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03化工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化工安全）

	
	
	04金属冶炼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冶炼安全）

	
	
	05建筑施工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建筑施工安全）

	
	
	06道路运输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道路运输安全）

	
	
	07其他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其他安全）

	
	02.
免
2
科
	01煤矿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煤矿安全）

	
	
	02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03化工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化工安全）

	
	
	04金属冶炼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冶炼安全）

	
	
	05建筑施工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建筑施工安全）

	
	
	06道路运输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道路运输安全）

	
	
	07其他安全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其他安全）

	
	01.
增
报
专
业
	01煤矿安全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煤矿安全）

	
	
	02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03化工安全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化工安全）

	
	
	04金属冶炼安全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金属冶炼安全）

	
	
	05建筑施工安全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建筑施工安全）

	
	
	06道路运输安全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道路运输安全）

	
	
	07其他安全
	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其他安全）



















附件6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书（式样） 

一、基本信息
（一）办事事项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
（二）报考人员信息
姓    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二、告知内容
（一）证明事项名称
××××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
（二）设定证明事项的依据
××××职业资格制度规定、考试（评价）实施办法。
（三）证明的内容
报考人员符合考试报名条件、免试部分科目条件中关于学历、专业、学位、专业工作年限，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职称等方面的要求。
（四）承诺的方式
由报考人员本人采用电子方式承诺，一经提交即具法律效力。
（五）核查
考试组织机构依据报考人员作出的承诺为其办理报考相关事项，并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在考前、考中、考后对报考人员的承诺信息进行核查。报考人员应当按照考试组织机构的规定和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以规定方式提交或补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报考人员逾期拒不接受核查的，视为放弃考试资格。
（六）不实承诺的责任
报考人员承诺后，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其不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考试报名无效，已缴费用不予退还；取得成绩的，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取得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的，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
凡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规定处理，包括将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用人单位及社会提供查询，通知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并视情况向社会公布等。报考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七）承诺书公开的形式、范围、时限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等规定，考试组织机构、考试主管部门将根据事前、事中、事后核查情况，通过对外服务场所、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告知承诺书全部或部分签署人员名单、所签署告知承诺书全文或部分文本，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三、报考人员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对承诺内容及不实承诺的责任已充分知晓。在此，我郑重向考试组织机构承诺：本人符合本项考试报名条件，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客观，愿意接受并配合考试组织机构的核查，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责任并接受处理。
报考人员签名：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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